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目的 

 

 本文件旨在回應委員的要求，就改善現行免費法律諮詢計劃

（“計劃” )的措施以及可如何加強免費法律諮詢服務闡述政府的初

步想法。  
 
 
免費法律諮詢計劃 

 
2. 計劃自一九七八年起由當值律師服務負責營運。計劃的目的是為

實際面對法律問題而在一般情況下未能負擔專業法律諮詢服務費用

的市民，提供免入息審查的初步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3. 法律諮詢服務由義務的輪值律師免費提供，以協助查詢者明白他

們問題的性質、在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以及解決問題的現有渠道。

計劃提供的是一次性的諮詢服務，所給予的法律諮詢屬一般性質。  
 
4. 計劃於 9 個位於民政事務處（“民政處”） 1的法律諮詢中心

提供服務。除灣仔中心每週開放兩晚外，其餘中心每週開放一晚。

希望透過計劃尋求法律諮詢的市民可前往任何一間當值律師服務的

29 個轉介機構（共 153 個分處）預約會見義務律師。查詢者如沒有

指定在哪一個諮詢中心會見律師，一般可獲安排於四周之內與義務律

師會面。  
 
5. 在二零零七至二零零九年期間，計劃處理的個案分別為 6429
宗、6652 宗及 6635 宗。在二零零九年，最多個案涉及商業及產權糾

紛（ 1493 宗），共佔所有個案的 22.5%；其次是婚姻訟務問題，佔所

有個案的 19.22%（ 1275 宗）。  
 

 

可行的改善措施 

 
免費法律諮詢計劃 
 

6. 我們認為透過計劃提供的免費法律諮詢服務大致上能處理使用

                                           
1  9 個法律諮詢中心分別位於以下民政處：中西區、東區、離島、觀塘、沙田、

荃灣、灣仔、黃大仙和油尖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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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經常遇到的法律問題。考慮到使用者及義務律師的意見，我們曾與

民政事務總署及當值律師服務探討可如何改善計劃的支援服務，包括

以下措施： 

 

(a) 我們計劃為民政事務總署提供額外資源，於民政處聘用專人為

尋求服務的人士進行預約及記錄當事人之個案資料。涉及的資

源約為三百萬元，以聘用一隊 15 人的專職員工支援計劃。 

 

(b) 我們亦計劃為專職隊伍安排更多培訓機會。根據現時的安排，

超過 300 名分佈於 18 個民政處的職員除處理本身的職務外，亦

以輪值的方式為計劃提供個案摘錄及預約服務。由於涉及大量

員工，削弱了培訓及工作簡報的效用，亦令經驗的累積更為困

難，因此這個安排難以令人滿意。我們預計，藉著為民政處提

供專責員工及加強培訓，可改善對義務律師的支援，從而加強

計劃的效率及成效。 

 

(c) 我們會改良供義務律師使用的手冊／指南，讓義務律師得到最

新的資訊（例如：相關政府部門及機構就民事和刑事程序及服

務所發布的資訊），以促進他們與服務使用者之間的溝通。 

 

社區法律資訊 
 

7. 除了對計劃引入改善措施，政府也就如何加強向社區發送免費法

律資訊進行研究。我們正探討為機構提供撥款資助有關服務的可行

性。我們可考慮擴大現時提供法律資訊的網站所載的法律事項範疇，

以針對更多尋求法律諮詢及支援的人士經常面對的問題。政府正與一

間有機會合作的機構探討有關建議。我們相信豐富互聯網上的法律資

訊，會為一般市民以及無律師代表訴訟人帶來裨益，協助他們更清楚

了解自己面對的法律問題，並就處理這些問題的可行途徑提供指示。 

 

 

其他考慮因素 

 

8. 政府留意到社會上對於應為未能負擔私人市場法律服務的人士

提供更多免費法律服務的訴求。我們也留意到事務委員會在二零零九

年一月對於加強對無律師代表訴訟人的支援進行的討論。我們正認真

研究可行方案，以回應在香港提供更多免費法律諮詢服務的需求，包

括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所需的協助。我們會充分考慮有關措施的運作模

式的可持續性、其財務影響以及對私人法律服務行業的影響。有建議

指可設立一條免費法律諮詢熱線以回應需求。我們會研究這個建議及

其他方案，並會在考慮有關建議的未來路向時聽取事務委員會及法律

援助服務局（“法援局”）的意見。 

 

9. 現時計劃提供的初步法律諮詢屬一般性質，我們留意到社會上部



份團體認為目前的援助範圍並不足夠。部份人士也希望免費法律諮詢

的範圍可由初步及一般性的諮詢擴大至更為針對個案的諮詢。我們認

為在考慮對現有的服務模式作出任何改動時，法律諮詢服務的範圍應

予清晰界定。在香港目前的法律框架之下，法律援助的範圍只包括法

律援助條例（香港法例第 91 章）所規定的法律代表服務，而不包括

法律諮詢服務。我們留意到在一些司法管轄區，法律諮詢服務的範圍

可包括一些個案服務，包括就個別案件的案情給予意見、在法律程序

進行期間提供跟進服務（而非一次性的諮詢）、代表當事人採取一些

行動如代表當事人與有關方面透過電話、書信或親身進行談判、預備

法庭文件等。  
 
10. 至於為在警署被扣留的人士提供由公帑資助的法律諮詢的建

議，這並不在現時法律援助的範圍之內。這個建議會對法律援助政策

及財務方面帶來重大影響。我們需要更多時間在諮詢有關政策局及部

門和其他持份者後，仔細考慮建議帶來的各方面影響。我們在進一步

研究建議時也會考慮委員及法援局的意見。  
 
 
意見諮詢  
 
11. 請委員備悉擴大免費法律諮詢服務的建議方向，並就有關可行方

案提供意見。 

  

 

 

民政事務局 

二零一零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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